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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風險管理框架 

 

I. 目的 

 

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建銀國際”或“我們”）制定了本氣候風險管

理框架，以確保我們將氣候風險考慮納入建銀國際管理的集體投資計劃（“建

銀國際基金”）的投資和風險管理程序中。  

 

建銀國際須遵守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 2021 年 8 月 

20 日發出關於基金管理和披露氣候相關風險的持牌法團通函（“該通函”）及

任何證監會隨後可能不時發出的相關守則、指引及通函。該通函要求我們披露

氣候風險管理方法，包括管治、投資管理和風險管理。 在本文件中，我們將描

述建銀國際如何將氣候相關風險納入管治和管理結構，以及將相關和重大氣候

相關風險納入投資和風險管理程序。 

 

II. 管治 

 

建銀國際負有對氣候風險問題的全面監督責任。 董事會負責： 

 

a. 明確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的角色和職責，這包括指定特定人員監督與

建銀國際基金相關的氣候風險方面的特定職能和責任； 

 

b. 設定解決氣候風險問題的目標並監督實現這些目標的進展； 和 

 

c. 保持對氣候風險問題的瞭解，監控這些問題的狀況，並在每年至少舉

行一次的董事會會議上討論這些問題。 

 

董事會將日常氣候風險管理監督職責委託給證券投資審批委員會（“投資委員

會”），該委員會由管理層成員和負責關鍵業務線的核心職能主管組成。投資委

員會負責： 

 

a. 確保氣候風險管理流程，以及監測風險敞口的工具和指標獲得實施，這

包括將氣候風險考慮納入投資研究、投資組合構建、跨資產類別和投資

策略的風險管理實踐； 

 

b. 建立管理氣候風險的內部通報流程，並確保採取適當和及時的行動來應

對風險； 

 

c. 分配足夠的資源和具有適當專業知識的人員來管理氣候風險； 

 

d. 監測將氣候風險考慮納入投資研究、投資組合構建和風險管理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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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定期審查氣候風險管理流程的有效性，並向董事會提出適當的修訂建議； 

及 

 

f. 及時向董事會通報重大氣候風險問題。 

 

III. 投資管理 

 

建銀國際各投資團隊（“投資團隊”）負責： 

 

a. 在投資過程中實施本文件中的氣候風險管理流程； 

 

b. 採用風險接受標準或參數，並考慮實體和轉型氣候風險及其影響； 及 

 

c. 在所採用的風險承受標準或參數範圍內做出投資決策。 

 

投資團隊須按照本氣候風險管理流程，以及各建銀國際基金的投資目標，妥善

管理氣候風險，將氣候風險管理流程納入投資流程，包括為每個投資策略和基

金識別重大和關聯的氣候風險，並採取合理措施評估這些風險對投資組合表現

的影響。 

 

投資團隊應運用專業知識從氣候風險的角度確定關聯性和重大性。具體而言，

我們會根據基金的投資策略和目標，以及基金性質和資產類別，對氣候風險是

否與每個建銀國際基金關聯性進行定性評估。 

 

對於氣候風險被確定為無關聯的基金或投資策略，我們會保留適當的解釋記錄。 

投資團隊需要定期重新評估關聯性，或在基金投資策略發生任何重大變化時重

新評估。 

 

對於氣候風險被確定為關聯的基金，投資團隊隨後會評估這些風險的重大性。 

該評估過程包括識別較受氣候風險不利影響的行業，以及評估投資是否傾向這

些行業。 

 

然後我們採取量化方法來協助常規風險管理，此過程的目的是使每隻基金和每

項投資的整體氣候風險水平保持在風險承受標準或參數範圍內，目標是限制對

任何拒絕管理其氣候風險或在氣候風險脆弱性方面沒有改善的被投資公司的風

險敞口。 

 

IV. 風險管理 

 

各投資團隊和風險管理團隊負責監督本文件中的氣候風險管理流程的實施情況。

具體而言，建銀國際利用常用的行業工具和指標，定期密切監測和衡量氣候風

險。通過參考國際評級機構提供的風險評級和重大性評估結果，如果任何特定

被投資公司或行業的氣候風險顯著惡化，我們會重新評估相關投資或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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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險和回報狀況，這有助於就是否繼續投資、調整投資組合的組成或採取其

他緩解措施，以更好地管理投資或投資組合中的氣候風險做出明智的決定。 

 

V. 複審和披露 

 

有關氣候風險管理的行業實踐和方法正在迅速發展，因此本文件中的氣候風險

管理流程將由證券投資審批委員會至少每年一次連同風險管理、法律和合規職

能團隊定期重檢（並在必要時進行修訂）。 如有任何重大變化都將適時向投資

者和利益相關者披露。 

 

本文件中英文版、繁體中文版和簡體中文版如有歧義，以英文版為準。 


